
湖科学通〔2025〕57 号

关于开展 2025-2026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是学校开展各项学生资助工作的基

础和依据，是落实精准资助的前提和保障。根据上级有关文件

精神和《湖北科技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细则》，

现将我校 2025-2026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定对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能力难以

满足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支出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按学年进行申请，已通过上学年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

的学生在本学年需要重新申请。

认定对象：在籍在校学生，分两大类：

（一）重点保障人群家庭学生



主要包括：脱贫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

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学生、低保

边缘人口、特困救助学生、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其他低收入

家庭学生、孤儿学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学生、烈士子

女。

（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类学生

主要包括：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子女，家庭

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因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疫情）造成重

大损失、因家庭成员遭受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因家庭发生重

大变故等情况影响其子女入学就读及其他需要资助的低收入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

特别说明：退役入学（复学）学生符合家庭经济困难认定

的将在第二批开展。

二、认定标准

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设为特别困难和困难二个

等级。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认定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1.脱贫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

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低收入人群、孤儿学生、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学生、烈士子女等重点保障人群家庭学生

（以下简称“重点保障家庭人群学生”）；

2.家庭成员长期患重病，家庭又无固定经济来源的；



3.家庭遭遇旱涝、地质等自然灾害或其他等突发事件财产

损失严重，或其本人突遭不幸（如突发严重疾病或严重意外事

故）超越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

4.家庭被当地政府列为特困户或重点优抚对象的；

5.其他无经济来源支持正常学习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家在农村，生活以农业为主，且家庭经济收入明显偏低

的；

2.父母一方下岗（失业）且家庭经济收入明显偏低的；

3.家庭成员中有两个及以上正接受非义务教育且家庭经济

收入偏低的；

4.家庭遭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

5.父母双方下岗（失业）且无固定经济来源的；

6.单亲或父母有残疾或父母年事已高，家庭缺乏劳动力，

家庭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7.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条件差，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

的；

8.其他情况导致家庭经济暂时困难的。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不得进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

2.违反学校规章制度，且屡教不改的；



3.学生或监护人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提供虚假信息或

材料、承诺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的;

4.学生日常消费明显高出本校学生整体水平，经常使用高

档奢侈品或者进行高消费的；

5.其他不符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情形的。

三、认定流程

完备的程序是评议工作的重要保障。各学院要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进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将此项工作及时通知到每

一个同学，确保让每一个同学知晓评定事宜，让每一个同学知

晓评议结果。

（一）宣传公告。学院和班级应做好资助政策宣传工作，

通过宣传册、主题班会、网站及宣传栏等多种途径宣传学生资

助政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告知学生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时间和认定程序等。对于 2025 级新生,辅导员要通过

面谈等形式，全面摸排新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对于老生，要

确保通知到各班级，尤其是要确保通知到每一位通过 2025-

2026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的学生以及特殊群体学生。

（二）个人申请。在中央下发名单中的重点保障家庭人群

学生填写《湖北科技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确认表》（以下

简称“确认表”，放弃申请的也需要填写并勾选放弃选项）；不

在中央下发名单中，但属于重点保障类学生，填写《确认表》，



并提供证明材料。其他家庭经济困难类学生填写《湖北科技学

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提

交相关证明材料，并对提供的家庭相关信息和佐证材料的真实

性进行承诺。

（三）组织认定。对于重点保障家庭人群学生，经信息比

对确认的直接认定，符合条件的全部纳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

据库；对于其他家庭经济困难类学生，按照学校制订的认定标

准开展认定，班级要向院部提交书面认定结果并由评议组长和

成员签字确认。认定评议时要保护好学生的“小秘密”，保护

学生的隐私，不搞当众受苦，演讲比穷。已通过上学年家庭经

济困难认定工作的学生在本学年需要重新申请，对于家庭情况

未发生明显变化的学生，原则上维持上学年认定结果。

（四）结果公示。学院和班级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

名单及档次，在本学院和班级内以适当方式予公示，公示期不

少于 3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

公示期结束及时去除信息。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结果

复核和动态调整，及时回应有关认定结果的异议。

（五）建档备案。经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大学生资助中心

汇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批

准后连同学生的申请材料统一建档，并按要求录入全国学生资

助管理信息系统。



四、时间安排

1.学生申请：9 月 22 日开始

2.学院认定及公示：10 月 9 日前

3.材料报送：10 月 12 日前

4.学校公示：10 月 14 日前

具体时间安排将结合开学时间及实际工作需要，另行通知。

五、报送材料

1.《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分班级汇总表》（电子

版）；

2．《2025 年湖北科技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汇总简

表》（纸质、电子版）；

3.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报告（纸质、电子版）；

4.《确认表》和《申请表》（纸质版）。

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留存院部备查。

六、注意事项

1.高度重视。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做好学生资助

工作的重要前提，是决定资助政策落实效果的基础性工作。各

学院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开

展相关工作，加强政策宣传，提高认定工作精准度。

2.关注重点。学院在开展认定工作时，核实重点保障类学

生家庭情况，符合认定标准的，全部纳入困难认定范围。



3.规范程序。要扎实开展学生申请、信息录入、资格审查

等各项基础性工作。在认定工作中，如发现有学生恶意提供虚

假信息的行为，一经核实，学院要及时取消该生的认定资格。

4.加强监管。定期开展学生困难认定资格复核工作，加强

困难认定的动态监管。如学生发生困难等级变更，须及时变更

学生的困难等级；如学生存在被取消困难生资格、休学、离校、

严重违纪违法、严重铺张浪费等情况，须及时取消该生的认定

资格。

附件：

1.湖北科技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确认表

2.湖北科技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3.2025 年湖北科技学院贫困生数据库汇总简表

4.2025 年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分班级汇总表

5.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报告

学生工作部（处）

2025 年 9 月 2 日


	认定对象：在籍在校学生，分两大类：
	（一）重点保障人群家庭学生
	主要包括：脱贫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学生、
	（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类学生
	主要包括：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因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疫情）
	特别说明：退役入学（复学）学生符合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将在第二批开展。
	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设为特别困难和困难二个等级。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认定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1.脱贫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低收入人群、孤儿学生
	2.家庭成员长期患重病，家庭又无固定经济来源的；
	3.家庭遭遇旱涝、地质等自然灾害或其他等突发事件财产损失严重，或其本人突遭不幸（如突发严重疾病或严重
	4.家庭被当地政府列为特困户或重点优抚对象的；
	5.其他无经济来源支持正常学习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家在农村，生活以农业为主，且家庭经济收入明显偏低的；
	2.父母一方下岗（失业）且家庭经济收入明显偏低的；
	3.家庭成员中有两个及以上正接受非义务教育且家庭经济收入偏低的；
	4.家庭遭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
	5.父母双方下岗（失业）且无固定经济来源的；
	6.单亲或父母有残疾或父母年事已高，家庭缺乏劳动力，家庭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7.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条件差，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的；
	8.其他情况导致家庭经济暂时困难的。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得进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
	 完备的程序是评议工作的重要保障。各学院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将此项工作及时通
	（二）个人申请。在中央下发名单中的重点保障家庭人群学生填写《湖北科技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确认表》
	2.关注重点。学院在开展认定工作时，核实重点保障类学生家庭情况，符合认定标准的，全部纳入困难认定范围

